测试须知
一、考生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和测试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测试，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考生必须遵守测试考场纪律，自觉维护考场秩序，服从测试工作人员管理，诚信参加测试，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影响测试。还未测试的考生，一律不能进入休息室。
三、测试程序。有五个程序：1.抽签。所有考生凭身份证在候考室进行测试顺序抽签，抽签分两步：第一步，各岗位派一名考生代表先抽岗位排序；第二步，同一岗位的考生抽测试顺序。2.备课。根据考生抽取的顺序号，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备课室备课，备课时间20分钟。3.测试。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考试室进行测试。本次测试的形式是试教，试教时间为10分钟。测试结束后，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休息室继续封闭。4.公布成绩。同一个岗位测试结束后，考生统一到考试室，听主考官宣布测试成绩。5.离场。考生听取测试成绩后，要离开封闭区域。
四、抽签前，考生所携带的通讯工具、电子记事本和音频、视频发射与接收等电子设备须关闭后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待离场时方能领回。考生进入候考室后直至测试结束前不允许与外界人员接触或联系。进入候考室后，请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候考区，确有事必须短暂离开的或有事情急需联系回复的，经请示批准后，由监督人员陪同处理。如上卫生间，必须由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考生陪同。
五、抽签开始时仍未到达候考室的，剩余签号为该考生测试序号。
六、测试时，考生只报考号。考生在测试中不能以任何形式将本人姓名、父母信息、工作单位及毕业学校名称等个人信息透露给考官。凡考生透露本人姓名的，测试成绩按零分处理。考生不得穿戴制服、有明显文字或图案标识等特殊标志的服饰，一旦穿戴，要取下或更换。
七、未经许可，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
八、8:20考生开始备课后，迟到的考生不得进入候考室。按自动弃权、测试成绩作零分处理；对证件携带不齐的，取消测试资格。
九、本次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同一岗位招聘计划数与测试人数达不到1︰3比例的，该岗位考生测试成绩须达到70分及以上方为合格。测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得确定为考核、体检人选。
十、不准在考场内吸烟、自由走动或与他人交谈。
[bookmark: _GoBack]十一、对违反测试规定的考生，将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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